屏東縣辦理102年度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」
（方案五、政策推動--子計畫八、媒體素養教育）
【媒體素養教育-師生創意影音製作競賽】

一、依據：
(一)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
(二)屏東縣102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

二、目的：
為培養國中小學教師指導學生接近使用及解讀各種媒體訊息之能力，藉由影片創作競賽活動，使師生從拍攝、錄製成影像的過程中，發揮創意和想像力，透過影音表達對本土生活環境的觀察與看法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(三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忠孝國小

四、參加對象：
(一)限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正式合格教師，帶領學生以「團隊」方式參加。(每隊含指導老師以10名為限)
(二)分成國中師生組和國小師生組競賽。

五、競賽時程：
(一)收件：102年10月14日至11月11日。
(二)作品評審：102年11月13日至11月27日（寄送作品給評審評選）。
(三)評審會審：102年11月28日。（暫定，需配合評審時程）。
(四)得獎公佈：102年11月29日前得獎名單公告於屏東縣教育處網站。

六、參賽辦法與作品格式：
(一)競賽主題：本年度競賽主題以「我們社區裡的故事」為範圍，自定子題發揮，請以任何具錄影(音)功能之器材，表達關懷自己、家庭、學校或鄉土、社區等公共議題的媒體素養意識。
(二)人數與片長：比賽以團隊形式進行，人數以10名為限(含指導教師最多2名)。片長以5~7分鐘為限，影片類型可為「紀錄片」或其他呈現形式之影片。檔名請以「參賽作品名稱」命名，例如：萬年溪的故事。
(三)製作格式：使用任何影音拍攝方式、具錄影(音)功能之器材製作影片，格式為WMV或MPEG檔，並請自行保留原始檔。
(四)報名繳交資料及方式：
1. 寄送文件及光碟：將紙本報名表1份(含報名者資料、作品資料【附件一】與授權同意書【附件二】)、參賽影片光碟1式4份(WMV或MPEG檔，檔名請以「參賽作品名稱」命名，例如：萬年溪的故事)，以掛號寄至忠孝國小教務處，住址：90055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204號。
2. 電子檔寄送文件：基本資料word檔(內含報名表者資料、作品資料【附件一】）及4張照片jpg檔（含2張不同款式劇照、1張導演或製作人、1張全體製作成員合照，每張需1MB以上），寄至承辦主任信箱：sir067@yahoo.com.tw。

七、參賽規則
(一)收件截止後，由忠孝國小登錄參選作品，作品不符比賽規格者不予收錄，承辦單位將另以電子郵件告知不予收錄理由。
(二)如對報名截止時間裁定有爭議時，以參賽者之郵寄掛號郵戳為憑。
(三)曾於其他比賽中獲獎的作品一概不得參加此次比賽。
(四)參賽作品除應符合比賽題材規定外，並以未曾公開發表(校內或課堂發表例外)之作品為限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，違反著作權相關法令部份，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(五)作品一經遞交，概不發還，參賽團隊須自行保存比賽作品之副本。
(六)主辦單位辦理各式文宣出版品時擁有著作財產權，但著作人格權仍歸作者所有。若用於製作成果專輯，亦不另給酬。
(七)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，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權。

八、評分方式及標準：
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評審，以內容創意度、製作專業性、敘事完整性、學生參與度、落實媒體近用精神等5大項目評分，每項占總分百分比各20分。

九、獎勵方式：(獎勵額度視作品數量及水準，酌予增減)
(一)組別：分成國中師生組及國小師生組。
(二)獎勵標準：特優1~2名：指導老師各予嘉獎二次；優等3~5名：指導老師各予嘉獎一次；佳作若干名，指導老師各予獎狀乙張。學生部分由主辦單位發給獎狀以資鼓勵。
(三)本府承辦人員及承辦學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

十、經費來源：「教育部102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」補助經費。
【附件一】
102年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師生創意影音製作競賽
報名表
(一)報名者資料
	編號
	（由承辦學校填寫）

	學校名稱
(請填全名)
	

	指導教師1
詳細資料
	姓名：
	職稱：

	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
	e-mail：

	指導教師2
詳細資料
	姓名：
	職稱：

	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
	e-mail：

	參賽學生
詳細資料
	年級
	姓名
	年級
	姓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(二)作品資料
	影片名稱
	

	片長
	          分鐘　  　秒 （5~7分鐘為限）

	作品類型
	□紀錄片　□動畫片　□其他：(需說明)

	導演/製作人
	

	團隊成員介紹
(分工說明)
	



	創作緣起
(150字以內)
	



	作品概述
(150字以內)
	


	製作心得分享
(600字以內)
	





【附件二】
102年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師生創意影音製作競賽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
本團隊參賽之作品，作品名稱：(請參賽教師填列)
(下稱本著作)保證並無違反相關智慧財產權且未曾公開發表，如本著作經評選獲得特優、優選或佳作，本團隊代表人同意下列事項：
一、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(屏東縣政府)，著作人格權歸屬本團對享有，但本團隊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所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。主辦單位使用本著作時，應註明係由本團隊所創作。
二、本團隊將來使用本作品時，應註明此為屏東縣政府「102年國民中小學師生創意影音製作競賽」特優、優等或佳作。
指導教師代表簽名：
指導教師身分證字號：
參賽學生代表簽名：
參賽學生代表身分證字號：

簽署日期：民國102年 10 月　　　日

◎ 註：本同意書需由指導教師親筆簽名，並連同影片電子檔一併寄送。
